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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函

致：深圳市加乐咨询有限公司

1.根据已收到贵单位的（项目编号）为 LHAZXDL-2025-00198  的  饮用水

设备项目 项目的招标文件，遵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和《深圳网上

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单位经研究上述招标文件的专用条款及

通用条款后，愿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包上述项目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2.投标价格见投标书编制软件中《开标一览表》中填写的投标总价。

3.如果我单位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足额提交履约担保。

4.我单位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对通用条款的补充内容”中明确的投标有

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单位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

5.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贵单位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合同

的重要内容。

6.我单位理解贵单位将不受必须接受所收到的最低报价或其它任何投标文

件的约束。

7.如我单位提交样品，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回样品的，视同放弃取回，同意

深圳市加乐咨询有限公司对我单位提交的样品进行清理。

 

投标人：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西社区清水路28号创客B509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廖满妹

开户银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开户银行账号：7559 3688 5510 401 

邮政编码：518116

电话：1533887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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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邮箱：169291648@qq.com

日期：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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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龙华区教育局自行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深圳市加乐咨询有限公司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本招标项目所投标（响应）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

产权的情况，已知悉并同意中标（成交）结果信息公示（公开）的内容。

2.我单位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

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4.我单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条件。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不造假，不围标、

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投标将作无效处理，被列入不良

记录名单并在网上曝光，同时将被提请政府采购主管部门给予一定年限内禁止参

与政府采购活动或其他处罚。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

、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

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

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

8.我单位清楚，若以“报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时，

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

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点验收项目，我单

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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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

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

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0.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1.我单位保证，其所提供的货物通过合法正规渠道供货，在提供给采购人

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该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

时，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的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

等知识产权和侵犯其所有权、抵押权等物权及其他权利而引发的纠纷；如有纠纷

，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

12.我单位保证，若所投货物涉及《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列明的政府采购强制产品，则所

投该产品符合节能产品的认证要求。若所投产品包括数据中心相关设备的，应满

足财政部《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3〕7号）要

求。

13.我单位保证，若所投产品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须

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即CCC认证）；其中适用自我声明评价方式的产品，则

所投该产品须具有“强制性认证产品符合性自我声明”；若所投产品列入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则所投该产品生产者（制造商）须获得《全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14.我单位保证，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

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

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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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单位清楚，如存在违反投标承诺行为情节严重的，将根据《深圳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依法被

列入失信信息。

16.我单位承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检测报告载明的检测事项未超出该检测机

构被合规认定的检测范围。如存在提供的检测报告检测事项超出机构检测范围的

，评审委员会有权作扣分处理，如对应条款为实质性要求的，则评审委员会有权

作无效投标处理。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

带来的损失。

                        投标单位：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5年5月8日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所称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

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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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标人情况及资格证明文件

（1）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1. 投标人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独立法人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非法人组织则提供相应证照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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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标人必须为深圳市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系统注册供应商，

（注册链接：https://trade.szggzy.com/ggzy/center/#/register，提供网站

信息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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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信息下载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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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填表日期：2025年5月8日

采购人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

学校教育集团
项目名称 饮用水设备项目

投标（响应）

供应商

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

有限公司

供应商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GMHUT5T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

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关系

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

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

责人/主要经营负责

人

廖满妹
4414241968101

14425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刘锦环
4414241998100

55537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3 项目负责人 刘锦环
4414241998100

55537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4 主要技术人员 刘锦环
4414241998100

55537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司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刘锦环
4414241998100

55537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深圳市启智领

航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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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司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

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

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廖满妹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

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

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

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

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

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无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

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四）其他招标文件要求或投标人认为需要补充的内容（公开）。

 

 无

 

（信息公开部分的内容到此为止！以下为信息不公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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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

  廖满妹  同志，现任我单位 总经理 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身份证号 441424196810114425  ： 联系电话： 15338875380     

特此证明。

 

 

投标人（投标单位）：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5月8日

 



（六）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廖满妹）系（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委托（刘锦环）为我单位签署本项目已递交的投标

文件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

项目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我均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刘锦环

身份证号码：441424199810055537    

职务：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18406659810        

手机：18406659810 

电子邮箱：169291648@qq.com

投标人（投标单位）：深圳市启智领航科技

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日期：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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